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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名称
沛县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地址
沛县经济开发区昆明路南侧

建设单位（用人

单位）联系人
沈德钱

项目名称 沛县港华燃气有限公司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项目简介

沛县港华燃气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年 12月 07日，注册地位于江苏沛县经济开发区韩信路

北侧 101号，法定代表人为孙晓鹏。经营范围包括在沛县特许经营区域内统一投资建设和经

营城市燃气的输配管网及相关设施；采购、储存、加工及输送、供应和销售城市燃气；城市

燃气设施、燃气器具及相关配套设备的设计、制造、销售、安装、维修及提供各种售后服务；

从事与前述业务相关的其他业务；液化天然气供应；厨房用木质家具、厨房用金属家具的设

计、制造与销售；五金产品、家用电器、百货的批发、零售；锅炉、燃气采暖安装服务；热

力生产和供应；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的开发、建设、经营、管理；加气站经营。（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2024年 10月 08日沛县港华燃气有

限公司委托河南鑫安利职业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对沛县港华燃气有限公司进行职业病危害控

制效果评价工作。

项目组人员 吴洋楠、吴彦明、靳永芬、祁勇、杜艳勤

现场调查人员 杜艳勤 调查时间 2024.10.17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沈德钱

现场采样、检测人员 杜艳勤
现场采样、检测

时间

2024 年 10 月

22日~10月24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沈德钱

现场调查、现场采样、现

场检测的图像影像

建设项目（用人单位）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及检测结果

建设项目建成投入生产或使用后可能产生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为：甲烷、噪声、高低温等。

综合分析，建设项目在采取了本评价报告所提出的防护措施的前提下，预计接触职业病危害

岗位作业人员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浓度（或强度）和接触水平能够控制在国家规定职业接触

限值标准以下，建设项目能够符合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



评价结论与建议

结论：

（1）该建设项目正常生产过程中产生和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有：甲烷、噪声、高温、

低温等。

（2）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 4754-2017/XG1-2019），结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的通知》（国卫办职健发〔2021〕5 号）的规

定，该建设项目属于天然气生产和供应业（D4511），综合分析，建设项目属于职业病危害一

般的项目。

（3）职业病危害关键控制点：根据职业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危害因素性质、建设项目作业

特点等确定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关键控制点。

（4）当前建设项目采取的总体布局、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建筑卫

生学、辅助用室、职业健康监护满足国家和地方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标准的有关要求。

（5）在将来的正常生产过程中，建设项目采取了本控制效果评价报告所提出的对策措施和

建议的情况下，能符合国家和地方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

技术审查专家组

评审意见

评审组认为该控效评价报告评审为整改后通过，但建设单位应当要求评价单位根据上述修改

意见和建议进行修改完善。修改完善后的最终控效评价报告应具备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

按照验收意见整改的情况分析和评价，及时提请评审组全体成员确认。经确认后，建设单位

方可形成《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和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工作过程报告》上报或

备查。


